关于铁力市盘活农村闲置房屋

发展乡村民宿产业的奖补政策
（讨论稿）
为贯彻落实《伊春市民宿产业发展试点村（林场）的建设》有关要求，积极盘活农村闲置房屋，加快发展民宿产业，现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如下奖补政策。
一、奖补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我市乡村民宿产业试点村，2024年暂定年丰乡年丰村、工农乡北星村为第一批乡村民宿产业试点村。
二、奖补对象
参与乡村民宿发展的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奖补对象。
三、奖补条件
1.乡村民宿产业试点村年丰乡年丰村、工农乡北星村区域内的房屋，通过购买或租赁方式用于发展乡村旅游、民宿康养产业。
2.房屋产权合法清晰且无权属争议。

四、奖补标准
采取“先购后补”“先租后补”方式进行奖补，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户签订的农房（宅基地）购买或租赁合同价格的90%进行奖励补助（含伊春奖补资金），补助资金用于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或发展乡村民宿产业。
五、兑现方式
1.村级申报。对符合相应奖励标准的农房（宅基地），由村集体召开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后，签订购买或租赁合同，并在本村公示（7天）无异议后，报乡镇政府审核。
2.乡级审核。乡镇政府成立工作组，对村级申报材料真实性等内容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报市级认定。
3.市级认定。根据乡镇上报的申报材料，由盘活闲置农房发展乡村民宿产业奖补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报请领导小组会议讨论通过后，由所在乡镇提出申请，财政部门兑现奖补资金。
六、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市政府相关副市长任副组长，市农业农村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文旅局、住建设局等各相关部门及乡镇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盘活农村闲置房屋发展乡村民宿产业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在市农业农村局。各相关乡镇要成立专项工作组，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负总责，确保农村闲置房屋得到充分盘活利用，推动乡村民宿产业加速发展。

（二）明确工作职责。各部门既要各司其职，又要通力合作，形成推动工作开展的强大合力。市农业农村局作为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做好组织实施和综合协调工作。同时，要认真研究宅基地改革有关政策，切实做好业务指导。市财政局要及时落实资金并加强资金监管。市自然资源要做好农村房屋权属认定、过户等相关工作。市司法局要做好相关合同手续办理的合法性审核工作。市文旅局要做好民宿旅游产业的相关业务指导工作。各相关乡镇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做好实地踏查、材料初审及后续发展民宿产业等相关工作。其他成员单位要结合部门职责配合做好盘活农村闲置房屋发展乡村民宿产业相关工作。
（三）加强宣传引导。各乡镇要认真开展摸底排查，并采取多形式、多途径宣传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相关政策，引导农民积极参与盘活利用，营造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良好氛围和工作环境。同时，要及时总结先进经验，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参考借鉴，助力乡村民宿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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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力市盘活农村闲置房屋

发展乡村民宿产业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王  浩  市委副书记

副组长：李  兵  市政府副市长

王卿江  市政府副市长

        赵晓光  市政府副市长

        孟维东  市政府副市长   

成  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于兴海  市交通局局长      

王  宇  市发改局局长

        王甲男  市文广旅局局长

        王存海  年丰乡党委书

        田  玲  市住建局局长

付景玉  市审计局局长

        刘士东  市财政局局长

刘海宽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

        李庆峰  市乡村振兴局局长

陈利军  司法局局长

        郑  岩  工农乡党委书记

        律国峰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高  阳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高建军  市水务局局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主任由局长律国峰兼任。


